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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历代王朝的“治乱循环”中，家庭以较为稳定的存在状态赓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并未在“古今中西之辨”的时代背景下被世人抛弃，而是作为文化基因的重

要组成部分嵌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家国一体”逻辑中，追求以生

生之德、推己及人、安身立命、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等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发展向

度。在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中国国家形态的互构中，存在着私域与公域、情感与理性、德治与

法治等矛盾，这些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

价值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伦理，家庭责任伦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构成了中华

民族独特的伦理风貌。在家、国空间的转化中，实现由家庭责任伦理向社会伦理的延伸、向国家

伦理的扩展，努力化解家庭伦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至关重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亟需在家庭建设中强化责任伦理的教育，明晰责任伦

理和权利伦理的区别；强化责任伦理在行政伦理中的使用，明确公共领域的责任行政方式；在

国家建构中涵养“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强化法治对于“拟家庭化”空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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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P22）。“中

国特色”不仅内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其他

现代化国家的独特优势，而且植根于五千多年

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1979年，邓

小平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曾指出：“我们

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

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P194-195)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自始至终与中

国共产党对本土性文化的“自觉”“自信”紧密

相关。“‘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本体论的

地位”[3]，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并未在“古今中

西之辨”的时代背景下被世人抛弃，而是作为文

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中。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延续过程中，王

朝的更迭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特征，但家庭在

“历史周期率”的演绎中一直是较为稳定的存

在单元。目前，学界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式

现代化的理论逻辑[4]、历史逻辑[5]、实践逻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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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从古往今来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生存

理性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家庭伦理基因及

其发展向度。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基因在何

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内容”，在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建构以“家”

的“合理形式”为基本理念和实践单元的方案

来化解私域与公域、情感与理性、德治与法治、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这是处于“古今中西之

辨”时代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亟需辨析的问题。

本文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应选择以“个体”

为本位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向度，而应该在中

华优秀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理性发展中，推进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家国一体”的新逻辑与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家庭伦理基因

纵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图景，“家—

国”关系存在两种典型模式：“家国二分”与

“家国一体”。在“家国二分”模式中，家庭与国

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彼此间的互动和影

响相对有限，两者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在“家

国一体”模式中，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而且是实现家国理性的原生场域。西方的“家

国二分”模式与中国的“家国一体”模式在各自

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产生。“中华民族历来

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并不会选择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确

立的“家国二分”模式，而是努力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个体伦理精神的交融会通

与和合共生，将现代化的原子式个体重新嵌入

新的“家国天下”体系之中。

西方家庭与国家的相对独立状态经历了漫

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家国二分”模式的形成源

自古希腊以来城邦政治有别于家务管理、城邦

存在的目的殊异于家庭存在的目的、自然生成

的城邦在本性上先在于家庭等历史文化传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氏族制度，社

会内部分裂出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避免社会

陷入互相为战的状态，需要超越市民社会之上

的第三种力量“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

内”[7]（P189），并承担起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职能。“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从共同体中

解放个人”[8]（PII），现代西方国家的最小政治单位

是从血缘家庭中“脱嵌”出来的个体，在此基础

上建构的民族国家一定程度上将家庭排斥在政

治领域之外。现代化的家庭更倾向于为爱自愿

结合的契约共同体，“在市民社会中是从属的东

西”[9]（P241），主要承担社会化、教育和养育等职

能，属于社会领域的组成单位。西方现代化的发

展路径增强了“个人—国家”两极的力量，现代

民族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往往来自公民对共同体

的想象与对宪法权威的认同，基本上剥离了与

血缘性“氏族制遗留”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的

建立虽然维护了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有利

于个人的发展和自由，但也让西方文明在现代化

的发展进程中遭遇民主泛滥的实践难题。

相较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通向

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了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家

国异构模式”[10]（P148），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着以家

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国一体”模式。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宗教伦理的驱动下，追求

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

现代化发展范式；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家国

一体”逻辑中，追求以生生之德、推己及人、安

身立命、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家

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发展向度。在西方所推崇的

现代化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民

族国家不再是传统家庭的自然扩张，而是保护

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的现代公民共同体。在西

方，“家国二分”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与理想类型，而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讲，它具有不

同于西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11]（P2）的特征。

家庭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单位，家庭的生存理

念和发展逻辑虽然与作为公共场域的民族国家

与市民社会有异，但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的伦

理规范和道德效能仍是国家发展挥之不去的

重要文化基因。这既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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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

先修德”的政德建设理念，又体现在新时代党

内法规制定条例关于“廉洁齐家”的依规治党

的法治理性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典型特征

中，可以窥探其中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

理的“发生”因子。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以“生

生之德”为价值原点的家庭伦理基因

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贡献了市场红利，而且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流动载体。中

国庞大人口基数的形成不仅是伴随着地缘版

图的扩大从而致使多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

果，而且受到传统社会心理与家庭伦理力量的

推动。在“慎终追远”的人口繁衍观念中，中华

民族倡导在世代家庭中不断“生衍”出新的生

命，这是家族内部薪火相传的重要责任。《周

易·系辞传》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创生生命是

顺应天地的自然法则。世代家庭将“生生”既作

为延续前辈生命的孝爱之德的重要体现，又视

为对“宇宙即连绵不绝的生生之流”[12]（P38）的遵

循。“生生”不仅要求在传承家风祖德的伦理基

因中爱护“受于父母”的“此身”，实现生物性意

义上的生命“延续”，而且展现出“‘生命’中向着

‘世代交替’的‘未来’开显的可能性”[13]（P223）。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理念促成中国这一超

大规模政治体中具有其他国家难以达到的人口

规模，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推己

及人”的家庭伦理基因为价值支点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社会交互性的伦理结构

在实现公平、正义、幸福层面的基本诉求。中国

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是将中国优秀传统

家文化中“推己及人”的理念赋予社会化实践的

体现。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损有

余而补不足”的社会心态与民族心理，个体富裕

不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人‘个体’的

精神状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成”[14]（P18），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个体富裕的旨归。“家国一

体”的发展逻辑是在“推己及人”的机制下，秉

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精神将家庭里的伦理、社会关系拓展到家庭

外的世界，由自我出发渐次推向亲族、朋友、同

事、天下人，最终实现由多数人群组成的汉族的

物阜民丰推向“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富裕，从

而构建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道德实践状态的发

展愿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强国目标赓续着

“推己及人”的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基因。富强

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和精神领

域的直接表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先富带动后

富、先富帮助后富等“推己及人”的理念“让发

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P26）。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以中国人民“安身”与“立命”的有机统一为价

值归宿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

双飞的过程”[16]（P5），这不仅与中国自古以来基于

伦理关系的道义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而且

凸显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17]（P594）

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古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还是近代的梁启超所指出的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都体现出物

质文明亟须“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才能进步”

的一以贯之的现实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的需要与精神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家庭作为人的源初

生存空间和伦理生产单位，自古就有“耕与读”

的双重意义，不仅为中国人民找到“安身”的场

所，提供身心休憩的温馨空间，而且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涵养道德的“立

命”场域，从现代化导引的自由个体回到真实的

家庭伦理关系中。

（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现代化源自基于

“家产制”生产方式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作为支柱产业与国家

税收的来源，其所演化的农业文明将自然规律

融入农业生产之中。由于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



深圳社会科学 2024年第7卷·128·

低下，农民将生活的寄托归结为“天”的赏赐，

由此“天”成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

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18]（P534）。近代以

来，虽然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逐渐发展为工业

文明，但中华“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

依然是一个农业”[19]（P14），农业文明所规范的中

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伦理因子。如果不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对自

然界的利用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并陷入自然界的束缚之

中，轻则影响一家一户的年岁收成，重则导致家

道衰落。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家产制”生产

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生态自然观，“中国共产

党的政策是建立在家庭单位基础上的”[20]（P139）。

虽然曾经出现过以“公社制”代替“家产制”的

短暂尝试，但由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失衡

使“家产制”得以恢复并重新以现代化的面目呈

现出来。中国人的生产方式摒弃“物我二分”式

的发展思维，而是在坚持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解

与彼此成全中诠释生态文明的积极价值。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创造性地

发展了传统“天下一家”的文明秩序

中华文明对“天下秩序”的构建“并不是由

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片面强加于人”[21]（P15），

而是把天下人都视为守望相助的家人，“为天下

人人谋其家”。这既与秦汉以后基本上脱离了

政治所主导的国家冲突有关，又同中国人长久

以来基于“家族观念”的“人道关怀”相联系。

现代化世界虽然极力以理性化的方式推动国

家治理与国际交往的“非人格化”，但对国家利

益最大化的追求只会导向纷争与冲突。家庭一

定程度上是“利益计较最小化”的社会细胞，因

而有理由成为天下一家的原型。中国致力于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突出地将“天下大同”

视作“公天下”的“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施的关键在于，以有底线的合作超越无原则的

分歧、以和平的协商代替武力的霸权、以共赢

的发展取代零和的博弈，推动由发达国家主导

的国际格局转变为“共治天下”的新世界秩序。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内生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

构之中，“家国一体”的发展逻辑促成中国家庭

具备着国家发展的伦理雏形。由古至今，“历史

周期率”贯穿在古代王朝的兴、衰、存、亡之中，

而家庭在相对稳定的传承中保留着中华文明的

伦理基因与发展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念延展与现实发展既是在统筹

“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的重要理

论和实践探索，又是在“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

共产党人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赓续与创造。在历史的传承中，中华优

秀传统家文化所内聚的伦理内容成为国家发展

和个人成长重要的文化基因和可资借鉴的历史

底蕴。

二、家庭伦理对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的逆向牵引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在着传统伦理载体

解体、个体意识觉醒的“古今之变”，社会经济

发展呈现出光明的前景，但同时也隐含着现代

化发展模式的伦理困境。个体冲破“历史之网

罗”，获得个性的解放，但并不意味着自由不需

要付出应有的代价，“个人的孤独和社群的涣散

成为当代社会之痛”[22]（Pix）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共

有难题。现代社会的个体基本脱离了以前给予

他归属感感的原始纽带，独自地面对陌生化社

会。“后社会的自我”试图在不同的“自愿型社

群”中寻找人生意义的归属感，但最终还是以原

子化的面貌表现存在的价值。尊重个体的自由

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更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以

“个体”为本位，其实践旨归是实现个体的“组

织起来”，在尊重个体的自由发展的现代文明共

识中，呈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发展模式和

社会建设状态。在国家治理的这一宏观思路中，

家庭作为一个末梢的组织单元，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亟需借助的内在动力。同时，家庭作为一个

私人的道德场域，在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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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形态的互构中，又存在着公私、情理、德

法等矛盾，这些矛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

程中扮演着阻力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逆向牵引具体表现为

三个维度。

（一）家庭伦理的私域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公共关系的培育与涵养

中国社会之所以缺乏公共性的伦理，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家庭伦理”之“私”难以扩

展为社会、国家伦理之“公”。家庭伦理关系存

在于自身与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自身对其他家

庭成员负有伦理责任，公共事务不是自家的管

辖范围，或者在态度上表现得漠不关心，或者

在行为上以私僭公，或者在心理上自我保护，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关系的发展。在近代中国

的革命中，“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

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23]（P7）。对于中国的家庭而

言，家庭伦理的成立基础是“家人”与“外人”的

严格区别，这种内外身份的区隔致使个体对“家

人”与“外人”的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公共关系的

发展需要个体形成公共性人格，但受家庭伦理

影响的个体对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特别关心。

因此，个体与社会之间没能完全建立起以权利

与义务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人之间道

德主义信任只在亲人和熟人间表现强烈，公共

道德规范秩序仍待健全。

（二）家庭伦理的情感化实践模式一定程度

上不利于现代理性精神的觉醒

中国人长期受到家庭伦理的影响，判断事

情的次序是先情后理。个人在与家庭亲友间的

实际交往中混合了工具动机和情感动机，容易

出现以情感为向导从而做出不符合基本事实的

偏袒性判断。由家庭情感关系形成的“互惠圈

子”会挤压公共理性精神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

的独特性在于个体都被编织在以家庭为基本单

元的网络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惠圈子”。

虽然它有利于内部效率的提升，但不同圈子之

间的交易成本较高，且容易出现家庭成员内部

互相纵容的问题。家庭伦理的情感性判断一定

意义上与现代理性精神扞格不入，现代理性精

神的基本展现是实事求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现

代化发展趋势是以契约化的理性精神取代血缘

性的家族传统，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往往呈

现出情大于理的熟人交往逻辑。

（三）家庭伦理的德治理念一定程度上不利

于法治理念的执行

家庭伦理的德治理念与法治理念的矛盾在

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孝”与“义”的道德困境。

“亲亲相隐”是面临如此道德困境的儒家解决

方案，“儿子”为了成全父亲成为君子可能性，选

择用“隐而任之”的方法化解矛盾。但基于孝悌

人伦关系的家庭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对执法的公

正性产生负向牵引作用，影响构建法治与德治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一方面，虽然容隐权的存在维护了“生命

存在之连续性”的“本体论承诺”，但它可能同

时会纵容“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24]

的行为，破坏了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违法行为负责

的现代法律公理。另一方面，执法者受到家庭伦

理影响可能导致执法结果有所偏私。国家执法

机关的工作者虽然在知识层面承认法律的神圣

性，但在行为上仍然受到家庭关系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包庇亲属从而凌驾

于法律客观性之上的现象，损害了执法机关的

公信力与权威性。

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所存在的正向、逆

向的伦理二重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

“动力”与“阻力”。家庭伦理虽然在一定意义

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阻力，但它承载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构成了维持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可

或缺的文化基因。当家庭成员个体意识显著增

强，家庭美德教育和家庭伦理建设的意识弱化

时，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关涉国家治理、社会发

展和心性健全。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

程中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的微

妙关系，在家、国空间的转化中，实现由家庭责

任伦理向社会伦理的延伸、向国家伦理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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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化解家庭伦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

的消极作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至关

重要。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家庭责任
伦理的汲取与发展新路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推进

“家国一体”的国家建构中，家庭是构建国家

政治、伦理的原生点。近代以来，传统家与国的

内涵和外延持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家庭主义的猛烈批判与对

独立自主人格的激烈推崇导致家庭的地位逐渐

式微。随着传统政治性的“家国一体”运行模

式在现代化的“个体性原则”的影响下逐渐解

体，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西方现代化方案

逐渐取代了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的道德倾向、

价值取向与国家认同。但是，从近代中国“人民

蒙难”“国家蒙辱”“文明蒙尘”中走出的中国

式现代化新路，在本质上并未摒弃家庭伦理。

家庭责任伦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

承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风貌。它强调各

个家庭成员应当履行符合角色身份的“分内之

责”，“这种伦理责任拒绝任何意义上对个人的

原子化安排”[25]（P351）。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责任

伦理的优势表现在它能够维系社会稳定，增强

社会凝聚力。在“两个结合”的理念指引下，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亟需在法治保障下推进

“拟家庭化”空间的打造，建构基于责任伦理的

国家理性涵养和实践模式。

（一）坚持家庭中的“责任伦理”，将其与

“权利伦理”相区别

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往往会影响社会

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权利伦理建立在现代契

约关系的基础上，公共生活秩序的保障是以社

会成员的平等的政治地位为前提，“公民的那些

相互性要求比家庭成员间的那些特殊的相互性

要求”[26]更加基础性地构成现代社会“合作体

系”的基本规范。相比于权利伦理，责任伦理并

不需要依赖外在的工具性约定关系，直接指向

共同体中的个体“去恢复、支持和完善社会的职

责”[27]。任何独立的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

系中，获得道德权利要求他人践履相应的道德

义务或者责任，但这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与道德

义务之间具有逻辑相关性。当代中国的责任伦

理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仅被理解为社会道德的最

低限度，其功能也不只局限在防范人类私心所

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应该充分发挥其培育良

善共同体与涵养公民美德的正向建设作用。

“‘家庭重建’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是至关重

要的”[28]。家庭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构建起丰

富的家庭伦理体系，并规范着中国人的家庭生

活。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

一概家庭化之”[29]（P73），它是基于孝悌人伦关系

逐渐外推的“拟家庭化”伦理型社会。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责任伦理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责任伦理是由家及国、从人类至万物

的“梯级渐进式的伦理结构”，当下中国的家庭

建设亟须强化责任伦理的教育，这对应对现代

人的意义缺失与价值虚无有着重要的意义家庭

责任伦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稳定人心

的作用，每位家庭成员如果深知自身履行了身

份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

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30]（P24），这种互负责任

的伦理构成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二）强化责任伦理在行政伦理中的使用，

明确公共领域的责任行政方式

相较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公私权限不明的治

理模式，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立。行政事务从

根本上不再被视为“一家之治”的延伸，其内部

蕴含着指向公共利益的责任伦理。公私既分离

又关联的关系成为稳定的现代关系，在推进现

代化治理中，合理运用责任行政伦理的前提在

于辨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的界分必须在彼此参照中才能显现，

“公道达而私门塞也，公义明则私事息矣”。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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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领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独立于国家等政治上

层建筑之外的场域，而“对于私有的一切，公众代

表的是‘公共权力’”[31]（P11）。对于公共行政人员来

讲，所掌握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并应该合法

地运用它为人民造福。追逐个人财富的累积并

非行政的意义所在，行政报酬的获得保障了公

共行政人员“不必再忙于为自己提供消费的手

段，并且能自由参与公共活动”[32]（P49）。这种公

共行政的自由决不是无原则、无党性的自由，而

是肩负人民使命的责任自由，在对党尽职与为

民负责的辩证互动中推进良序的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行政责任伦理是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为公民服务、

对公民负责，这正是现代公共行政责任伦理之

津要”[33]，不仅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而

且对人民群众关心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

培育公共精神起到关键的范导作用。当这种责

任意识与伦理精神全方面、全过程、全领域地

贯穿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它能在社

会治理层面得到充分地运用与发挥。公共行政

人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但是执行公务的社会管

理者，更是公共利益的道德领袖和服务者。公共

行政人员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

主要体现在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对公共权力的

约束、对公民权利的维护以及对职业道德的尊

重。这种对科层制度中行政责任伦理的基本信

念，是他们进行公共决策、实现公共价值的客

观前提。只有公共行政人员在主观层面真正意

识到行政责任伦理的重要性，才能在实际工作

中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服务导向和经济导

向往往并不能平衡。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

市场经济中，经济导向在职业伦理中的比重过

大，而服务导向的比重相对较小。职业伦理的服

务导向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服务社会、奉

献他人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公益性质、奉献精

神与社会担当，经济导向则以追求经济利益为

目标，以效率、效益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经济

效益和个人利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建

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服务导向和经济导

向在职业活动中得到平衡发展。既要在制度上

进行改革，如制定公平的薪酬制度、建立健全的

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以及完善职业道德教育等，

又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职业伦理的服务导向与

经济导向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现代的公共行政人员兼具为己生存与服务他人

两种职业属性，在实际工作中的“经济人”化倾

向与他们理想性道德责任缺失有关。古代先哲

所倡导的“门内之治仁弇（掩）义，门外之治义

斩仁”为行政伦理和职业伦理提供了化解情感

与理性矛盾的方法。行政伦理强调公务行政人

员对群众的责任与担当，而职业伦理则强调个

人在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责任。通过履行这些责

任，公共行政人员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考

虑情感需求，以达到情与理的动态平衡。

（三）涵养“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强化

法治对“拟家庭化”空间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区别于

西方完全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又不同于传

统中国的官僚家产制国家，而是被国际承认的

具有完整主权的、融合众多民族为一体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内聚“责任伦理”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建国、治国、兴国”的发展逻辑，国家

理性的涵养蕴含着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责任。国家理性涉及的不仅有为谋

求国家富强的长远战略，而且包含了关于国家行

为的伦理性课题。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中

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重任，其所涵养的责任伦理在家庭伦理产生的

德治与法治矛盾中起到了关键的解决效果。德

治与法治在解决社会伦理问题上有着各自的优

势和局限。德治依靠道德力量，注重人的自我约

束，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而法治依靠法律的强

制力，注重外在的法律制约，具有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作用。在现代中国的建构中，单纯

依靠德治或法治都难以做到全面有效地解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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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

的功能，化解“拟家庭化”空间可能出现的私情

僭越公义的行为，使家庭伦理产生的问题得到

更为根本的解决。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其政策决策

和行动方式应凸显“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具

体体现为对内政策的稳健和对外政策的共赢两

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国内环境与

国际局势，以国家富强为发展导向，在保持社会

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发

展韧性，才能进一步保护人民免受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的威慑。中国共产党以高度负责的政治

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发展是对

国内负责和对国外负责的统一”[34]。随着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构建负责任的主权国

家并不局限于国家责任，更需要努力承担起与

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责任

伦理不但是一种个体正当的道德行为，更是一

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家”文明的复兴。

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推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发生

改变，家庭成员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与价值认

知日渐多元。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形式意义

依然存在，但家庭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渐行

渐远，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伦理危机，成为

精神文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拟家庭

化”的空间，有利于缓解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

疏离感。建设邻里相依、乡邻互助、睦邻友好的

“拟家庭化”社区共同体，激活社区内部不同

家庭间的交往活动，增进社区居民间的情感沟

通，同时引导居民重视社区的公共利益，鼓励

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提升居民对社

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拟家庭化”的社区共

同体中，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契约

来说明的，而是像家庭的关系那样，用默认一

致来说明”[35]（P54），居民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

行联结，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它不仅能够提供

物质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情感支持，让居

民都能在“拟家庭化”的社区中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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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amily Ethics Gen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Jizhou & CUI Yi

Abstract: In the “the cycle of turmoil and administr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dynasties, the family has 
continue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relatively stable existence. Its cultural genes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logic of “the family and country 
having the same struc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rsues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th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such as the virtue of living, devoting oneself to 
others, settling dow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I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and state form,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motion and sense, morality and law,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s 
lies in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family memb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 family construction, and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right ethics; In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use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clarify the methods of responsibl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national rationality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space of “simulated family-oriented” by the legal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mily and state unity; gene of cultur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quasi-
familization


	The Exploration on the World-history Significance of the Centenary Voyage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
	Xing Lijun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Form: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o Western Democracy
	ZHANG Rongjun & XIE Xiaoto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Reality Drive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XU Hongxiao
	T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ross-border Payment of Digital RMB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Lisha & LI Biyu
	The Multi-dimensional Effect Test of Digital Dividend and Digital Divide on Common Prosperity
	WANG Chunzhi & WU Aorigele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olicy effect of R&D capital stock
	The Core Element、Realistic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Filing and Review of Normative Documents within the System
	LI Hongchuan
	Recognition and Regulation of Debtor's Dishonesty: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Rules of Individual Bankruptcy Pilot Areas
	ZHANG Liqin &MENG Xianghui
	Developer-Centric Liability of Generative AI Crimes
	YE Zhusheng & LIN Manting

